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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中止函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我司于2022年4月21日接收(2021)京0108民初38800号案件评估资料,对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红树华府B1单元42B房屋的现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规划国土委等单位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深府办规〔2018〕9号】文件规定：2018年7月31日（不含7月31日）之后购买且属禁止转让范围的，商品住房自登记之日起3年内不予办理转移登记，并在不动产权利证书“附记”栏中记载：根据深府办规〔2018〕9号文规定，XXXX年XX月XX日前禁止转让。
根据贵院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粤（2019）深圳市不动产权第0111687号]附记页记载：根据深府办规〔2018〕9号，自登记之日起，该房产3年内禁止转让。登记日期为2019年6月21日。
经与承办法官沟通，需等该房产在可以正常上市交易的前提下再开展评估工作，特此申请中止评估，望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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